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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会议 

2012 年 7 月 16 日至 27 日 

牙买加金斯敦 
 
 
 

  为处理请求核准勘探工作计划的申请书支付的规费状况及有

关事项 
 
 

  秘书长的报告 
 
 

1. 2011 年，国际海底管理局审议了 4份请求核准勘探工作计划的申请书。这些

申请书是瑙鲁海洋资源公司、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中国大洋研究开发协会(大

洋协会)和俄罗斯联邦提交的。经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及理事会审议之后，每份申

请书均获得核准。随后，按照管理局相关规章的要求，以合同形式编写了工作计

划。 

2. 根据相关规章的规定，每个申请方均为处理请求核准工作计划的申请书支付

了规费。瑙鲁海洋资源公司和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依照《“区域”内多金属结

核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19 条，支付了 25 万美元的固定规费。俄罗斯联邦依照《“区

域”内多金属硫化物探矿和勘探规章》第 21 条第 1 款(a)项支付了 50 万美元的

固定规费。大洋协会依照《硫化物规章》第 21 条第 1 款(b)项选择支付了 5 万美

元的固定规费，随后支付了依据第 21 条第 2 款计算出来的年费。
1
 

3. 《结核规章》第 19 条第 3 款与《硫化物规章》第 21 条第 5 款相对应，该款

规定，如果管理局处理申请书的行政费用低于固定规费额，管理局就应将差额退

还给申请方。据此，秘书长对处理 2011 年提交的每项申请书的费用进行了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总体上讲，2011 年请求核准工作计划的 4个申请方共支付了 105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 21 条第 2 款规定了按照为勘探保留的区块数目计算的可变规费。提前放弃将导致区块数目

减少，因此，应支付规费也随之减少。不过，假定承包者不提前放弃，则在 15 年合同期内支

付的总额为 8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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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的申请费，而据临时估计，处理这些申请书所用支出总额为 1 477 882 美

元。支出细目见下文表 1。应该指出的是，由于需要将所付规费的使用情况分别

记入每个承包者名下，估计管理局的实际资金缺口为 546 561 美元。 

表 1 

2011 年承包者所付费用支出细目 

承包者 所付规费 处理费 超额(短缺) 应退款 

瑙鲁海洋资源公司 250 000 447 690 (197 690) — 

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 250 000 425 710 (175 710) — 

大洋协会 50 000 223 161 (173 161) — 

俄罗斯联邦
a
 500 000 381 321 118 679 118 679 

 共计 1 050 000 1 477 882 (546 561)  

 

 
a
 由于本报告编写时合同尚未完成，俄罗斯联邦的数额为临时数字。 

 

4. 申请方为核准工作计划支付的规费在得到充分清点之前，由管理局银行专账

保管。关于 2011 年为审议申请书支付的规费，根据管理局财务条例的规定，105

万美元的数额减去任何应退还俄罗斯联邦的最后数额之后，可被视为杂项收入。

在管理局预算中如何处理这一数额，将由财务委员会负责审议，在财务委员会提

出建议之前无需理事会单独采取行动。 

 

 一. 《结核规章》规定的规费 
 
 

5. 《结核规章》(第 19 条)规定，固定规费应为 25 万美元。应该指出的是，这

一数字的来源可追溯到 1994 年《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

协定》(附件，第 8 节，第 3 段)对《公约》第十一部分及其附件三作出的修订。

为了根据决议二确保与已登记先驱投资者平等，该《协定》规定，关于《公约》

附件三第十三条第 2 款的执行，当工作计划限于一个阶段(勘探阶段或开发阶段)

时，处理请求核准工作计划的申请书的规费应为 25 万美元。因此，自 1982 年第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决议二以来，这项规费基本上保持不变。 

6. 不过，《公约》附件三第十三条第 2 款随后规定，规费数额应不时由理事会

加以审查，以确保其足以支付管理局处理申请书的行政费用。《规章》(第 19 条

第 3 款)重复了这一规定。《规章》还规定，如果行政费用少于固定数额，管理局

应将差额退还给申请方。 

7. 瑙鲁海洋资源公司和汤加近海采矿有限公司各自支付了 25 万美元的规费。

由于对这些申请书的审议历时若干年，可归属开支分别达到447 690美元和425 710

美元。没有应退款项，承包者已收到适当通知。《规章》没有为向承包者征收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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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费用提供任何依据，但理事会通常有权不时审查规费数额，以确保其足以支付

管理局的行政费用。由于现有证据表明目前的规费不足以支付管理局的费用，因

此建议理事会不妨在审查《结核规章》时审议这一事项，这项审查已列入理事会

2012 年议程。 

 

 二. 《硫化物规章》规定的规费 
 
 

8. 《硫化物规章》(第 21 条)规定，固定规费为 50 万美元，或应在 15 年内支

付可变年费，初次固定规费为 5 万美元。如秘书长通知理事会，这笔规费不足以

支付管理局的行政费用，则理事会应对规费数额进行审查。不过，这条规定仅适

应于第 21 条第 1 款(a)项规定的 50 万美元的固定规费，而不适用于第 21 条第 1

款(b)项和第 22 条规定的可变规费。与《结核规章》同样的是，如果行政费用少

于固定规费数额，管理局应将差额退还给申请方。 

9. 2011 年，俄罗斯联邦支付了 50 万美元，大洋协会支付了 5 万美元。支出分

别为 381 321 美元和 223 161 美元。由于在编写本报告时合同尚未完成，有关俄

罗斯联邦的数字仍然是临时估计数。不过，原则上讲，一旦签订合同，秘书长就

会将任何应退还的余额通知承包者。 

10. 虽然 50 万美元的固定规费看起来足以支付处理请求核准硫化物工作计划的

申请书的费用，但显然在适用可变规费方面存在困难。可变规费模式规定的 5 万

美元的初次固定规费显然不足以支付处理申请书的行政费用。此外，《规章》看

起来没有规定审查这一数额的机制，这或许是疏忽造成的。建议理事会不妨审议

这一事项，以确保根据可变规费备选办法确定的初次规费足以支付处理请求核准

工作计划的申请书的行政费用，同时对潜在申请方而言仍然是个有吸引力的备选

办法。 

 

 三. 合同管理的持续费用 
 
 

11. 《结核规章》和《硫化物规章》均未适当规定合同管理的持续费用。目前有

10 个有效的勘探合同。秘书处与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很大一部分工作量是这些合同

直接造成的。这其中包括审议承包者年度报告并在必要时翻译这些报告，为法律

和技术委员会编写摘要，以及为委员会提供会议服务。秘书处还负责分析承包者

提交的原始数据，特别是环境数据，并就此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委员会个别成员

仅能在金斯敦审查保密数据，由于这一限制，审议承包者年度报告实际上已成为

委员会议程上耗时最多的部分。此外，《规章》要求秘书处制订内部制度，以确

保承包者所提交数据的机密性。秘书长和秘书处代表的管理局作为监管部门，还

全面负责监测勘探合同的执行情况并为此与承包者定期举行必要的会议和协商，

例如，按照《规章》的规定定期审查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公约》还预计在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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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任命视察人员，负责进行观察和监测，例如，观察和监测承包者海上活动对

环境的意义。 

12. 所有这些活动都对管理局预算造成影响。目前，预算完全靠成员国分摊的会

费供资，“在管理局从其他来源得到足够收入来支付其行政开支之前”，这是一项

过渡措施。
2
 实际上，除了《结核规章》和《硫化物规章》规定的应付规费之外，

管理局目前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在这方面，可以指出的是，1994 年《协定》导致

《公约》附件三第十三条第 3 款要求承包者支付 100 万美元固定年费的规定“不

适用”。因此，如果不增加管理局所有成员分摊的会费，目前就没有任何机制可

供管理局回收日益增加的合同管理费用，包括制订重要的环境规则、法规和程序

的费用。 

13. 由于这些原因，理事会不妨考虑是否应当开始制订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

上回收费用的制度，以支持管理局直接因管理勘探合同以及适时管理开发合同而

开展的工作。此类制度如果要制订，则必须公平对待所有承包者，不给承包者造

成沉重负担，并在执行时充分考虑到现行勘探合同的条款。 

 

 四. 结论和建议 
 
 

14. 可得出下列结论。请理事会审议下文列出的事项并据此提出建议： 

 (a) 《结核规章》规定的 25 万美元的固定规费不足以支付管理局处理申请

书的行政费用。建议理事会审查该数额，使其至少与《硫化物规章》规定的 50

万美元保持一致； 

 (b) 《硫化物规章》规定的 50 万美元固定规费目前足以支付管理局处理申

请书的行政费用。不过，在支付按照第 21 条第 2 款的规定计算的年费之后，如

申请方选择支付 5 万美元的固定规费，5 万美元的固定数额不足以支付管理局的

费用，因此请理事会审议这一事项，以确保根据可变费用备选办法确定的初次费

用足以支付处理请求核准工作计划的申请书的行政费用，同时对潜在申请方而言

仍然是个有吸引力的备选办法； 

 (c)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处理申请书的固定规费均不足以支付管理局管理勘

探合同的持续费用。据估计，这些费用约占管理局行政预算的 15 至 20%。请理事

会考虑，它是否认为应当制订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回收费用的制度，以支

持管理局直接因管理勘探合同以及适时管理开发合同而开展的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1363 号，第 160 条，第 2款(e)

项。 


